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缔约国会议 
 

 
APLC/MSP.9/2008/WP.36 
28 November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GE. 08-64411 (C) 011208 011208 
 

 

第九届会议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12 

审议《公约》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确保充分执行第 4 条 

立陶宛和塞尔维亚(销毁储存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 

提出的建议  

 1.  2008 年 3 月 1 日，《公约》面对三起这样的案例：有关国家未遵守其义务，

最晚于《公约》生效后四年之内确保其拥有或具有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杀伤人员

地雷储存得到销毁。  

 2.  未遵守第 4 条给所有缔约国带来严重挑战。销毁储存对于《公约》实现其

承诺，永远结束杀伤人员地雷给所有人民造成的痛苦和伤亡至关重要。遵守第 4 条

则证明对《公约》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目标负有全面承诺，有助于确保今后不

再使用，不再有受害者。  

 3.  销毁储存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认为必须对不遵守的案例给予充分注意，防

止今后再次出现。为此，我们提出下述建议：  

(a) 未遵守第 4 条的国家应以负责和透明的方式，立即通报所有缔约国(最

好以普通照会的形式通报)其未能遵守的理由，这种理由应是非一般的

理由，并应提出尽快遵守的日期和计划，包括预计完成执行的日期。它

们应为履行其义务拨出国家资源，并在相关的时候，同时积极寻求援助。 

(b) 为了防止或处理不遵守问题，销毁储存常设委员会应与有关缔约国、

捐助者和有关专家举行非正式磋商。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磋商应在

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及早进行，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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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在执行第 4 条的缔约国应通过年度透明度报告、在销毁储存常设委

员每次会议上以及每届缔约国会议上，向其他缔约国通报执行第 4 条

的计划，连续地报告在履行第 4 条义务方面不断取得的进展。  

(d) 各缔约国应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并酌情协助有关缔约国销毁杀伤人员地

雷储存，包括在下列情况下与必须执行第 4条的缔约国进行对话：如果

在《公约》生效一年之后，这些国家仍未制订按期执行第 4 条的计划；

如果《公约》生效两年之后，在销毁储存方面仍未报告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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